
 
 
 
 
 
 

永政办机〔2011〕39 号 

 
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

关于成立永嘉县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 

委员会的通知 

 

各功能区管委会，各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，县政府直属

各单位： 

为切实加强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工作的组织、协调、指

导和督促，根据《浙江省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条例》规定，

和省政府的要求，县政府决定成立永嘉县预防和制止家庭暴

力委员会。具体成员名单通知如下： 

主  任：陈建良（县委常委、副县长） 

副主任：陈晓芬（县妇联主席） 

叶建勇（县综治办主任） 

陈丐法（县府办副主任） 

谢向东（县委宣传部副部长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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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  员：尤银平（县委老干部局副局长） 

陈建松（县信访局副局长） 

盛定海（县文明办副主任） 

林  杰（县人大法制工委副主任） 

翁冲云（县政协社会发展法制委主任） 

徐建宇（县法院副院长） 

林  森（县检察院副检察长） 

陈伟峰（县教育局副局长） 

谢黎明（县公安局副局长） 

邵永呈（县民政局副局长） 

金郁杰（县司法局副局长） 

汪盈杰（县卫生局副局长） 

戴晓燕（县总工会副主席） 

胡月珍（团县委副书记） 

徐青青（县妇联副主席） 

周益国（县残联副理事长） 

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县妇联，徐青青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。 

 
 

二○一一年八月三日 

主题词：机构  通知 

抄送：县委办、人大办、政协办。 

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2011 年 8 月 10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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